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112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與語言發展（策略績效目標一）：

1.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計畫。

2.辦理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及文化教育活動補助。

3.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計畫。

（二）強化原住民族社會福利體系（策略績效目標二）：

1.推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

2.推動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計畫。

3.辦理原住民族長者裝置假牙實施計畫。

4.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工作計畫及國民年金權益宣導活動計畫。

5.辦理原住民喪葬火化補助及原住民急難救助。

（三）強化都市原住民族生活照顧（策略績效目標三）：

1.舉辦都會區原住民座談會。

2.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

（四）興辦道路與基礎建設，改善部落防(減)災建設，達成宜居部落目標（策略績效

目標四）：

1.辦理原住民地區公共工程。

2.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3.辦理宜居部落建設計畫。

（五）復育山林，推動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業務（策略績效目標五）：

1.辦理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

2.辦理獎勵輔導造林計畫。

3.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助計畫。

4.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

5.辦理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暨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工作計畫。

（六）推動部落產業發展，促進原住民經濟改善（策略績效目標六）：

1.辦理推動原住民地區產業經營管理輔導計畫。 

2.辦理原住民經濟弱勢戶建購住宅、修繕住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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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量指標

（一）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45%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112年度

目標值

一 推動原住民族教

育文化與語言發

展(7%)

一

原住民族部落大

學補助計畫(3%)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辦

理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達75%

100%

二

辦理原住民族歲

時祭儀及文化教

育活動補助(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辦

理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

100%

三

辦理原住民族語

言推廣人員設置

計畫(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按計畫期程執行完

成(依實際聘用人數

之比例)達75%

100%

二 強化原住民族社

會 福 利 體 系

（12%）
一

推動原住民族家

庭服務中心實施

計畫(3%)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辦理部落/社區福利

宣導與教育講座場

次達成率（依年度

計畫）達80%

100%

二

推動原住民部落

文化健康站計畫

(3%)(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推動辦理 15 站部落

文化健康站，每月

服務老人數超過 400

人

100%

三 辦理原住民族長

者裝置假牙實施

計畫(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辦

理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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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消費者保護

業務工作計畫及

國民年金權益宣

導活動計畫(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至少辦理 1 場次，

每場次至少 30 人參

加

100%

五

辦理原住民喪葬

火化補助及原住

民急難救助(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辦

理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

100%

三 強化都市原住民

族 生 活 照 顧

（4%）

一

舉辦都會區原住

民座談會(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辦理 1 場次，每場

次至少30人參加
100%

二

辦理原住民職業

訓練(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辦

理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

100%

四 興辦道路與基礎

建設，改善部落

防(減)災建設，

達成宜居部落目

標（7%）

一

辦理原住民地區

公共工程(3%)

(財務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發包

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

100%

二

辦理原住民部落

特色道路改善計

畫(2%)

(財務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發包

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

100%

三

辦理宜居部落建

設計畫(2%)

(財務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發包

件數/核定辦理件

數）

100%

五 復育山林，推動

原住民保留地管

理業務（10%）

一

辦理全民造林運

動實施計畫(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

檢測合格面積/核定

檢測面積）達75%

100%

二 辦理獎勵輔導造

林計畫(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

檢測合格面積/核定

檢測面積）達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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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禁伐補助計畫

(2%)(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

完成面積/核定目標

面積）達75%

100%

四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權利回復計畫

(2%)(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

完成筆數/核定工作

目標筆數）達75%

100%

五

辦理補辦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工

作計畫暨原住民

保留地複丈分割

工作計畫(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

完成筆數/核定目標

筆數）達75%

100%

六 推動部落產業發

展，促進原住民

經濟改善（5%）
一

辦理推動原住民

地區產業經營管

理輔導計畫(3%)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按計畫期程執行完

成
100%

二

辦理原住民經濟

弱勢戶建購住

宅、修繕住宅計

畫(2%)

(顧客面向) 

1 統計數據

完成執行率（實際

辦理件數/核定辦理

件數）

100%

*評估體制代碼說明：1.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2.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

務編組進行、3.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等）負責運行、4.指實際評估作業

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5.其他（由本府暨附屬機關依實際情況予以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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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20%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112年度

目標值

一 強化職務功

能，使工作

指派適當，

並加強意見

溝通管道。

(8﹪)

一 強化職務功

能，使職務

組設合理、

工作指派適

當 。 (3﹪)

(內部流程

面向)

1 各職務工作指

派應符合各該

職務說明書規

範，依人事處

排定期程，辦

理各處職務普

查。

職務是否依其工作性質比

重或依其專業內容予以歸

系，如其工作性質、項目或

職責程度有變動時，是否

依程序報核調整職系，未

符合者，依機關（單位）

員工數比例扣分。(3﹪) 

100%

二 各機關（單

位）應加強

單位內人員

之 意 見 溝

通，並辦理

服務態度改

進之研討會

議或案例宣

導 。 (5﹪)

(內部流程

面向)

1 各 機 關 （ 單

位）應確實宣

導，使每位同

仁知悉歷次民

調民眾不滿意

之施政項目及

縣務會議之重

要決策措施，

並將辦理結果

報人事處，每

年至少 5 案以

上。

各機關（單位）辦理 5 場

次者，給基本分 3%，每加

1 場次加 0.4%分最多加至

2%

10場次

二 推動組織學

習，促進公

務人員終身

學習。(6﹪)

一、所屬人員達

成年度必須

完成課程學

習時數。4%

(學習與成長面

向)

1 以終身學習入

口網站所登載

之學習時數為

憑。

一、所屬人員完成每人每年

應完成之各類學習時數

達成比率：

1.達 100%者，得 4%。

2.達 90％以上，未達 100%

者，得 3%。

3.達 80％以上，未達 90%

者，得 2%。

4.達 70%以上，未達 80%

配合行政

院公告公

務人員每

人每年應

達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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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薦送人員參

加 各 項 研

習、訓練、活

動，是否依

分配人數確

實指派；參

訓人員是否

到訓、全程

參與。2%(學

習與成長面

向)

者，得 1%。

5.未達70%者，本項 0分。

二、依分配人數參加各機

關(構)舉辦之研習、講

座、訓練。視配合調訓情

形給分，最高 2%，有未

依分配人數指派、未到

訓、中途退出情事者每

次扣 0.2%。

三 差勤管理

（6﹪）

壹、

(3﹪)

一、 差勤是

否依規定辦

理及有無依

規定查勤。

(內部流程面

向)

二、各機關（單

位）員工是

否每天上網

處理刷卡異

常未處理筆

數。(內部流

程面向)

1 依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及相關

規定辦理差勤

管理，並不定

期查察同仁出

勤狀況。

人事處每季將

受評機關（單

位）有員工出

勤異常未處理

筆數之統計總

表資料送該機

關（單位）主

管。

一、未依規定請假而擅離職

守或請假有虛偽情事

者，不予給分；均依規

定請假者給予 3﹪。

二、受評機關(單位)年度有

季異常未處理筆數超

過 10 筆以上人員者，

該季不予給分；有季

異常未處理筆數超過 5

筆未超過 10 筆人員

者，該季給予 0.25%，

有季未超過 5 筆人員

者，該季給予 0.5%，

無季異常未處理筆數

該季給予 0.75%（附

註：尚未使用表單簽

核系統機關，本項積

分 3﹪ 納 入 前 項 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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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執行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20%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 *

估

體

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112年度

目標值

一、合理分配資

源，增進預

算執行績效

（10%）

本府各單位及

附屬機關當年

度預算執行率

(不含人事費)

(財務面向)

1 執行進度 衡量標準:

【(預算數-保留數)/預算

數】×50%+50%

註：以上各數均含本年度

原預算、追加減預算

及動支預備金數額，

但不含人事費

※衡量指標係經資門併計

100分

二、節約政府支

出，邁向財

政收支平衡

(10%)

本府各單位及

附屬機關當年

度專案分配數

執行情形百分

比 (財務面向)

1 節約情形 衡量標準:

【(提報年度專案分配數-

專案分配解控數)/提報

年度專案分配數】×50%

+50%

註：

1.提報年度專案分配數

逾 5,000 萬，且申請

解控原因係法定義務

支出(如人事費)不足

者，本項以 80%計列。

2.本項因業務性質經審認

確實無法提報專案分配

數者，本項以 70%計

列。

100分

三、施政績效具體事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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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填列，俟撰寫年度施政績效報告時，再詳實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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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別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含

經常門及資本門，

不含人事費)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一、原住民行政 中央：56,568

本府：40,553

合計：97,121

（一）推動原住民族

教育文化與語言

發展

1.文化資產

(1)平埔族聚落營

造計畫

(2)族語推動人員

實施計畫

(3)族語戲劇、朗

讀、演講、歌

謠、單詞等競賽

活動

(4)都市原住民、平

埔族歲時祭儀

等相關活動

2.原住民族文物館

(1)泰雅文物館基

本營運費及產

業區營運管理

計畫

(2)泰雅文物館修

繕及設施改善

工程

(3)賽夏民俗文物

館業務費用

(4)賽夏民俗文物

館修繕及設施

改善工程

(5)文物館館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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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原住民族

社會福利體系

（三）強化都市原住

展諮詢會

1.家庭支持

(1)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實施

計畫

(2)原住民社工員

(師)計畫

2.部落健康照護

(1)原住民部落文

化健康照顧計

畫

(2)推動健康促進

暨原住民事故

傷害防制計畫

(3)推展原住民志

工服務計畫

(4)原住民志工意

外保險

(5)東河健康站基

本營運

3.社會福利

(1)原住民族長者

裝置假牙實施

計畫

(2)國民年金權益

宣導活動計畫

(3)消費者保護工

作計畫

(4)原住民喪葬火

化補助

1.辦理都會區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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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活照顧 民族基本權利活

動

2.都市原住民發展

計畫-強化原住

民基本生活安全

3.都市原住民各項

教育補助及推廣

都原計畫

4.都市原住民文化

傳承都原計畫

5.都市原住民發展

計畫-提升原住

民就業競爭力

二、原住民工程 中央：73,432

本府：27,117

合計：100,549

(一)興辦道路與基礎

建設，改善部落

防(減)災建設達

成宜居部落目標

1.原住民部落特色

道路改善計畫

2.宜居部落建設計

畫

3.原住民地區公共

工程管理及施工

費

4.泰安鄉及南庄鄉

綠美化養護工程

5.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

6.原住民族地區水

土保持審查

三、原住民經建 中央：61,029

本府：2,880

合計：63,909

(一)復育山林，推動

原住民保留地管

理業務

1.全民造林運動實

施計畫-原住民

保留地撫育管理

計畫

2.獎勵輔導造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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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部落產業發

展，促進原住民

經濟改善

畫

3.原住民保留地禁

伐補償

4.原住民保留地權

利回復計畫

5.補辦增劃編原住

民保留地暨復丈

分割實施計畫

1.原住民族綜合發

展基金貸款業務

實施計畫

2.推動原住民地區

產業經營管理輔

導計畫

3.補助經濟弱勢原

住民建購及修繕

住宅業務

4.偏遠與原住民族

地區家用桶裝瓦

斯差價補助業務

計畫

5.原住民族產業創

新價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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